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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市直单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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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单位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第一批）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1 

设置民办培训机

构人员资质及教

育培训管理工作

经验证明、办公场

地及设备证明、办

学资金及经费来

源证明、资产证明 

设立民办职业培

训学校审批 

符合民办培训学

校设置标准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五条规定，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

应 当 向 审 批 机 关 提 交 下 列 材

料:(四)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

件;(五)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

格证明文件。 

市人

社局 

教育部门、

第三方评

估机构 

√     

2 

专职人员资质、办

公场地及设备证

明 

设立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审批 

符合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设置标准 

《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二）

项规定，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

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

金；第（三）项规定，有一定数量

具有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

员。 

市人

社局 

教育部门、

第三方评

估机构 

√     

3 

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资格考核

结果 

办理职业技能鉴

定考评员证 

具备职业技能鉴

定考评员资格条

件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劳部发

〔1993〕134号）第二十条规定，考

评员由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进行

资格考核，由劳动行政部门核准并

颁发考评员资格证书和带有本人照

片的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胸卡。 

市人

社局 

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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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4 
从业人员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证明 

危险化学品生产

许可 

从业人员缴纳工

伤保险费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六)

项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证明材料。 

市应

急管

理局 

人社部门     √ 

5 

从业人员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证明

材料;因特殊情况

不能办理工伤保

险的，可以出具办

理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的证明材料 

非煤矿山安全生

产许可 

缴纳工伤保险费

或其他责任险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实施办法》第八条第(十)项规定，

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

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

险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或者雇主责任保险的证明材

料。 

市应

急管

理局 

人社部门

或保险公

司 

    √ 

6 

新建企业的选址

布局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当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的

规划和布局的证

明材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核发

（申请） 

符合规划和布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

办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

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

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 

市应

急管

理局 

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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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7 
设计单位的设计

资质证明 

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非煤矿山

等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 

设计单位的设计

资质符合条件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

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

制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

（二）项规定，设计单位的设计资

质证明文件。 

市应

急管

理局 

住建部门     √ 

8 

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和仓库保管

员、守护员培训合

格证明 

烟花爆竹经营（批

发）许可 

从业人员安全知

识培训合格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

六条第（七）项规定，主要负责人、

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具备烟花爆竹经营方面的安

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培训考核

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仓库保

管员、守护员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

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

资格证书。其他从业人员经本单位

安全知识培训合格。 

市应
急管
理局 

应急部门   √   

9 体检证明 申请船员注册 
符合船员健康要

求 

《船员条例》第五条第（二）项规

定，符合船员健康要求。 

市交
通运
输局 

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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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10 

3年内无重大以上

交通责任事故证

明 

申请办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

资格证件（包括经

营性道路旅客运

输驾驶员、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驾驶

员） 

3年内无重大以

上交通责任事故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十五条规定，申请参加经营性道路

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人

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三）申

请参加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的，还应当提供道路交通安

全主管部门出具的 3 年内无重大以

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第十六

条规定，申请参加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提

供下列材料：（五）道路交通安全

主管部门出具的 3 年内无重大以上

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 

市交
通运
输局 

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

部门 

  √   

11 

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记

录，无吸毒记录，

无饮酒后驾驶记

录，最近连续三个

记分周期没有记

满 12 分记录，无

暴力犯罪记录 

参加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考

试 

符合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

定》第十一条规定，申请参加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

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或者承

诺材料：（二）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

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 个

记分周期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的材

料；（三）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市交

通运

输局 

市公安部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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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12 
住所使用证明、营

业场所使用证明 

申请人办理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个人独

资企业及其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或

住所变更业务 

享有使用的住

所、经营场所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

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八）公司住所证明；第二十一条

规定，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

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八）公司住所证明”；第四十七

条规定，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

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营

业场所使用证明。《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申请企

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

件证件：（六）住所和经营场所使

用证明。《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

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六）主要经营场所证明。《个

人独资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

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应当由投资人

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向个人独资企

业所在地的登记机关提交生产经营

场所使用证明等文件。 

市市

场监

管局 

政府房产

管理部门、

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

办事处）、

各类经济

功能区管

委会（如经

济技术开

发区、工业

园区、科技

园区管委

会）或者居

（村）委会

等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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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承诺方式  

序

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证明内容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申请人承诺

后，部门即

给予办理，

无需再提交

证明 

申请人承诺

后，通过部门

自行核查，无

需申请人提

交证明  

申请人承

诺后，需要

在一定期

限内补齐

证明 

13 
合伙人的职业资

格证明 

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设立特殊的普

通合伙企业需要

提交合伙人的职

业资格 

具备相应职业资

格 

《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

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

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

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合伙企

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

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七）国务

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

他文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登记

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规定，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

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

明的，提交相应证明。 

市市

场监

管局 

合伙人职

业资格证

明发放部

门 

√     

14 

直接为顾客服务

的公共场所从业

人员健康合格证

明、从业人员卫生

法律知识和公共

场所卫生知识培

训考核合格证明 

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 

直接为顾客服务

的公共场所从业

人员健康状况、

相关知识培训考

核情况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六条

规定，经营单位应当负责所经营的

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建立卫生责

任制度，对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

卫生知识的培训和考核工作。第七

条规定，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

的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方能

从事本职工作。 

市卫

健委 

提供体检

服务的医

疗卫生机

构、培训组

织单位 

√ 

    

 





－ 10－


